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市技师学院）

2024年招聘 8名工作人员的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 8名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招聘岗位

专职辅导员 5名，思政课教师 3名。

（二）资格条件

1.专职辅导员：

（1）年龄：1994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2）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3）学历学位及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留学归国人员须取

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的学历学位认证证书，专业不限；

（4）工作经验：具有高校专、兼职辅导员工作经历；能常驻学生宿舍开

展学生工作；

（5）身心健康，热爱教育事业和学生工作，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

神，具备开展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工作的能力，掌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相关知识和技能。

2.思政课教师：

（1）年龄：1991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2）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3）学历学位和专业类别：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马克思主义理

论相关专业，并且本科专业须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

（4）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

（5）具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1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原则上有至少 1

项省级以上获奖，包括且不限于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四川省高



校精彩一课比赛等。

（三）岗位待遇及福利

本次招聘为编制外岗位，入职即购买“五险一金”，提供餐补、交通补贴、

定期健康体检和各类工会福利。

二、招聘程序

（一）个人报名（2024年 1月 5日至 2024年 1月 14日）

须提供电子版简历和以下申报材料扫描件，并承诺真实有效。

1.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2.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3.政治面貌证明（附件 1）；

4.应聘专职辅导员岗位须提供专兼职辅导员工作经历证明（附件 2）；

5.应聘思政课教师岗位须提供思政课教学工作经历证明（附件 3）、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证扫描件、至少 1项省级以上获奖证明。

请应聘者以压缩文件形式，按照“应聘专职辅导员/应聘思政课教师-毕业院

校和专业-本人姓名”命名，将相关佐证材料于 1 月 14日 12:00前发送至邮箱

cdjsrsc06@163.com，邮件主题为“应聘专职辅导员/应聘思政课教师-毕业院校

和专业-本人姓名”。

（二）资格审查（2024年 1月 15日）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将以邮件或电话通知，未通过者不予通知。

（三）选聘考核（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考核分为笔试、面试两个环节，具体时间、地点以邮件或电话通知。

1.笔试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以邮件或电话通知参加笔试。专职辅导员岗位笔试

内容主要包括辅导员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等；思政课教师岗位笔试

内容主要包括高校思政教学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等。



2.面试

学校根据招聘岗位实际参加面试人数与招聘人数之比为 2:1，按笔试成绩

分数由高到低依次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如本人明确表示放弃面试资格，则按照

笔试成绩排名依次递补，递补次数原则上不高于 3次。

面试考察内容主要包括语言表达、逻辑分析、组织协调等综合能力。面试

方式为：个人介绍（PPT形式展示）+业务能力展示+现场答辩。

（四）成绩公布

通过学校官网公布总成绩，总成绩为笔试成绩 30%+面试成绩 70%。

（五）体检

1.体检人员确定

按照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确定进入体检人员（如总成绩相同，按面试成绩

高低排序）。

2.体检标准

体检人员自行选择二级甲等以上综合性医院按规定的体检项目和标准体

检，体检报告必须载明参照标准和明确的体检结论。体检的项目和标准参照《四

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法〉的通知》（川

教〔2004〕295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

员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川教〔2007〕102号）、《四川省教育厅关

于调整〈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有关条款的通知》

（川教〔2010〕26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3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

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0〕12号）和《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关于对怀孕考生参加体检

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公考录函〔2009〕07号）的要求执行。

3.复检及递补



初次体检不合格的，可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 3日内申请复检 1次，逾期不

再受理并以初检结果为准。复检须在等级不低于初检医院的其他综合性医院进

行。申请复检人员的体检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因考生自动放弃或体检不合格

而出现的招聘空额，可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等额递补。

说明：体检（含复检）费用由考生自行承担。

（六）考察

体检合格者确定为进入考察人员，由我校对其进行考察。考察工作参照《公

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中组发〔2021〕11号）及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因本人原因导致我校无法对其进行考察或考察不合格出现的空额，按总成绩从

高到低依次等额递补。

（七）公示

考察合格者确定为拟聘人员，在学校官网公示 5个工作日。在公示期间反

映有问题并查证属实、不符合应聘资格条件的，取消该拟聘人员的拟聘资格。

取消拟聘人员资格或公示后因本人原因自愿放弃出现的空额按总成绩从高到

低依次等额递补。

（八）办理入职

经公示无异议的拟聘人员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入职手续。

三、其他事项

（一）考生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内容必须真实，如有弄虚作假、故意隐瞒等

情况，一经查实取消应聘及录用资格。

（二）请考生确保联系方式正确、畅通，否则因无法与考生取得联系所造

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负责。

（三）录用人员因故不能入职或在试用期内因考核不合格等原因不能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学校可在参加面试人员中结合总成绩择优递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老师、喻老师

联系电话：028-61835011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市技师学院）

2024年 1月 5日



附件 1

中共党员组织关系证明

（参考模板）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同志系中共（正式□ 预备□）党员，身份证号： 。

该同志于 _____ 年___月___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现组织关系在

支部。

特此证明。

所在党组织（公章）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该证明由被证明人目前党组织关系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并加盖公章。



附件 2

专兼职辅导员工作证明

（参考模板）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身份证号： 。该同志于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单位 （所在

单位全称）担任 专/兼职辅导员。

特此证明。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 3

思政课教师工作证明

（参考模板）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身份证号： 。该同志于_____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单位 （所在单位全

称）担任思政课教师。

特此证明。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